	國立臺東大學

學生 已修科目 變更為 學程應修科目 申請書

	學生
	姓 名 
	 學 號
	班    級
	聯 絡 電 話

	
	
	
	
	

	申

請

理

由
	擬申請 以學生「已修科目」變更為「學程應修科目」；理由：（以下二項，請勾填一項）

□、由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填學程名稱）輔系應修學分數不足。
□、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※ 備註 ※

     一、變更科目申請期限：申請期限應在大四上加、退選結束後二週內提出。
二、學生通過申請變更為學程應修科目，請學生正本送交學程開課學系一份、影本送交課務組一份、所屬學系一份、自行留存一份。

	已修科目
	科目名稱 / 科目代碼
	課程類別 / 領域別
	學分數/時數
	開課學系

	
	
	
	/
	

	學程應修科目
	科目名稱 / 科目代碼
	課程類別 / 領域別
	學分數/時數
	學程開課學系

	
	
	
	/
	


學程應修科目開課學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（核章）

學生所屬學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核章）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